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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陳瑩、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7人，為增進原住民老人福利，維護其健康生活，並促進原住民與全體國民平均餘命差距之縮短。爰擬具「社會福利基本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　瑩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連署人：莊競程　　楊　曜　　湯蕙禎　　陳秀寳　　張廖萬堅　黃秀芳　　陳培瑜　　郭國文　　許智傑　　王美惠　　陳靜敏　　劉建國　　陳亭妃　　張宏陸　　陳明文　　
	社會福利基本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國家應肯認多元文化，國民無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社會福利之機會一律平等。

政府對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經濟、身心、文化、族群需要協助者之社會福利，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律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及族群之自主發展，依其意願，保障原住民兒童、少年、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社會福利權益。

前項原住民老人之年齡為五十五歲，年齡規定應配合原住民平均餘命與全體國民平均餘命差距之縮短，採逐步提高至六十五歲。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五年檢討一次。
	第四條　國家應肯認多元文化，國民無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社會福利之機會一律平等。

政府對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經濟、身心、文化、族群需要協助者之社會福利，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律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

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及族群之自主發展，依其意願，保障原住民兒童、少年、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者之相關社會福利權益。
	一、增加第四項。

二、原住民之「平均餘命」雖呈現緩步上升之情況，惟與全體國民之平均餘命相較，近十年來，均約落後約8～9歲，無明顯縮短之趨勢。

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規定，國家對原住民族衛生醫療應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為落實政府照顧原住民老人福祉，維護其健康生活，並促進原住民與全體國民平均餘命差距之縮短，增列敘明原住民老人認定年齡為五十五歲。

四、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每五年檢討原住民及全體國民之平均餘命差距後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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